
附件2

《三亚市商品房资金监管暂行办法

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的起草说明

三亚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为进一步加强商品房项目资金监管，防范房地产开发企业抽逃资金引发的交付风险，维护购房人合法权益，促进我市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，市住建局牵头起草了《三亚市商品房资金监管暂行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暂行办法》），现将情况说明如下：
    一、起草背景、依据及目的

商品房资金的规范与安全使用，直接关系到房地产开发项目的顺利建设与按期交付，更是保障购房群众合法权益、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环节。近年来，受经济环境等多重因素影响，我市部分房地产开发企业存在挪用、抽逃项目建设资金等突出问题，导致项目资金链断裂、工程停滞、房屋逾期交付，工程被查封，并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，如购房者无法办理产权证、群体性信访事件频发等，严重侵害群众利益，影响经济社会稳定和政府公信力。特别是自2020年3月我省全面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制度以来，由于商品房现房销售资金监管缺乏上位法律法规依据，无法形成有效震慑，商品房开发企业在自身企业利益的驱使下，违法违规收支销售资金现象突出，导致商品房销售资金“体外循环”风险凸显，制定覆盖全面的商品房资金监管暂行办法刻不容缓。

二、主要内容   

《暂行办法》共分为六个章节，主要内容包括土地出让环节的资金监管，开发建设环节的资金监管，房屋销售环节的资金监管，税收征管环节的资金监管等方面。
三、提请重点关注和讨论的事项
现售商品房项目的销售资金管理属于房地产开发企业、购房人自主管理的民事法律关系事项。根据《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》和《海南省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暂行办法》等相关规定，只能对商品房预售资金进行约束，而对现房销售项目无资金监管的上位法依据。为有效防范开发企业抽逃销售资金，市住建局已于2024年将商品房现房销售资金监管立法建议报省住建厅、市人大和市司法局，此次建议以规范性文件形式对商品房销售资金进行监管。

四、潜在风险、下步文件流转程序及文件印发形式
《暂行办法》属于行政规范性文件，已经征求意见修改，不存在潜在风险。根据《三亚市规章与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》第四十二条第一款第二（一）项“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，应当经本级人民政府常务会议或者全体会议审议决定”，建议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后，以市政府名义印发。



